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制作合同
甲方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甲方)
乙方： 吉林省展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乙方)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，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，就委托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物料制作事项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信守执行：
     第一条、制作明细： 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物料制作明细表。
	序号
	品名
	尺寸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
	1
	产品展示看板
	1.2x2.4米
	13
	900
	11700

	2
	展架
	80x180厘米
	1
	200
	200

	3
	宣传画
	80x180厘米
	1
	50
	50

	4
	条幅
	5米
	1
	50
	50

	5
	签约簿
	A4
	2
	55
	110

	6
	白钢牌
	40x60厘米
	1
	350
	350

	7
	产品展示看板
	1.2x2.4米
	6
	900
	5400

	8
	安全管理宣传画
	1.2x2.4米
	1
	300
	300

	9
	标识看板
	0.6x1.08
	1
	180
	180

	
	
	
	
	
	18340


   第二条、物料制作费用总计为：人民币￥18340元，（人民币壹万捌仟叁佰肆拾元整）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 公司名头：吉林省展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开 户 行：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西路支行
公司账号：0710717011015200014758
第三条、付款方式：  转账  
　　第四条、物料制作的时间及交付方式
　　乙方需在双方约定2020年9月30日前完成物料制作。因甲方反复提出修改意见导致乙方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时，可延期执行，延期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　　第五条、双方的权利义务
　　甲方权利：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制作设计提出建议和思路，已使乙方的设计更符合甲方的要求。
　　甲方义务：甲方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；
　　乙方权利：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；
　　乙方义务：乙方需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完成物料制作给甲方使用。
　　第六条、违约责任
    1．乙方制作前，甲方需在规定日期内审核效果图并签字，否则由此造成制作延误及其他损失由甲方负责，乙方不负责校对(包括文字)，出现资料错漏由甲方承担。

    2．乙方制作后，甲方对原设计进行变更，应提前通知乙方，工期相应顺延，因变更所致的额外损失由甲方承担，制作过程中，甲方提出取消合同，视为违约，乙方有权向甲方讨要制作过程中的损失。
　　3．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，所收取的费用应当全部退回给甲方。
第七条、合同生效
　　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合同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第八条、有关本合同的争议

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
    甲方(盖章)：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乙方 (盖章) ：　　

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吉林省展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      
法人/授权代表(签字)： 　　    　        法人/授权代表(签字)：

    联系电话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